
 

证券代码：300844         证券简称：山水比德         公告编号：2025-017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将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州山

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58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010 万股，每股面

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0.2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1,032.30万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11,901.21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69,131.09万元（含

超募资金金额 18,171.89 万元）。募集资金已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并由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

验，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F10820 号）。 

2.累计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69,131.09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项目 金额 

减：直接投入承诺募投项目 14,254.93 

减：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0.00 

减：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减：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加：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3,834.87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611.71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39,322.73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合计数值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的尾差。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并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淘金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江南支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龙口支行及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上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

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江南支行、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证券营业部签订了《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

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含购买第三方理财产品）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上述



 

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含购买第三方理财产品）的结算，

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上述

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含购买第三方理财产品）的结算，

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

放

方

式 

账户

名称 

序

号 

募集资金专户开

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余额 备注 

活

期

存

款 

广州

山水

比德

设计

股份

有限

公司 

1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花城支行 

3602114029100091835 
募集资金

专户 
1,609.17  

2 
广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淘金支行 
800273819509022 

募集资金

专户 
2,588.73  

3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江南

支行 

391130100100122036 
募集资金

专户 
13,498.35  

4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龙口

支行 

120908265410106 
募集资金

专户 
21,624.25  

5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江南

支行 

391130100100141019 
投资理财

专户 
0.37  

6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珠江新城营业部 

10597522 
投资理财

证券户 
1.70  

7 
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600159448 

投资理财

证券户 
0.00  

8 
东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75000707 

投资理财

证券户 
0.15  

 募集资金余额 - 39,322.7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304.93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

司增加杭州为“设计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情况。 

3.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80.93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23.33 万元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相关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4.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

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截至 2022 年

8 月 1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7,000.00 万元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1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截至 2023 年 8 月 10 日，公司

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1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

事对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4 年 8

月 6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500 万元全部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1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保荐

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 5,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5.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超募资金金额共 18,171.89 万元。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2022 年 1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

民币 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2023 年 3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

币 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2024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

币 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

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 15,000.00 万元超募资金进行了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6.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募集资金获取收益的能力，依

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相关制度规范，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8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

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运营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56,500.00 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将按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

将闲置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产品，使用期

限自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述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

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1,000.00 万元（含本数）的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将按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



 

险，将闲置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产品，在授权

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使用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有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

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含本数）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现金管理余额为人民币 0.00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也不存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广州山水

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蔡彬、孙虎、杨祥云、秦鹏、周乔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2024〕25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警示函》指出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具体使用项目存在超出《招股说明书》计划金额的情况，公司在未履行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下，调整募集资金使用额度。 

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上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募集资

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一）及时补充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设计服务网络建设项

目”“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

构进行调整。 

（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已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加强募集



 

资金支出流程管控，增加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节点。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证券事

务部、财务部门以及业务部门横向沟通机制，严格按照《招股说明书》或可研报

告明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明细及额度进行使用，确保募集资金规范使用。 

（三）公司证券事务部组织财务部门、业务部门及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对募集资

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进行培训，认真学习《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加深

对于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重视程度，树立合规意识、风险意识，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使用募集资金，防范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

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其他募集资金使用违规的情

况。 

六、备查文件 

1．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2 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131.09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04.9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254.9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 项 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设计服务网络建

设项目 
否 21,507.46 21,507.46 106.12 9,581.50 44.55% 2025.8.31 - 不适用 否 

总部运营中心建

设项目 
否 19,972.84 19,972.84 0.00 2.29 0.01% 

2026.8.31 

【注】 
- 不适用 否 

技术研发中心升

级建设项目 
否 5,411.57 5,411.57 5.00 2,212.16 40.88% 2025.8.31 - 不适用 否 

信息化管理平台

建设项目 
否 4,067.33 4,067.33 193.81 2,458.98 60.46% 2025.8.31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50,959.20 50,959.20 304.93 14,254.93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5,000.00 15,000.00 100.00%     

未使用金额  3,171.89 3,171.89 0.00 0.00 0.00%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18,171.89 18,171.89 5,000.00 15,000.00 不适用     

合计  69,131.09 69,131.09 5,304.93 29,254.93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1.设计服务网络建设项目：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受下游行业客户景气程度下行和资金链紧张的影

响，市场需求减弱，公司在实施过程中综合考虑现有人才结构和市场需求等因素进行了动态调整，控制

了投资节奏，减缓了募投项目的实施，因而本项目整体实施进度不及预期，无法在原定计划时间内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2.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受下游行业客户景气程度下行和资金链紧张的影响，

市场需求减弱，考虑到“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不直接产生销售收入和效益，公司主动调整发展节奏，

放缓项目投资进度，因而项目整体实施进度不及预期，无法在原定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技术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公司综合考虑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和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以交通较为

便利、能够有助于公司吸引和稳定更多的研发技术人才、利于推动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为目的，一直在

积极寻找合适办公场地，因该募投项目办公场地购置的延迟，导致项目实施进度有所滞后，公司临时使

用现有租赁办公场地以保证该项目中相关研发项目的开展，因而本项目整体实施进度不及预期，无法在

原定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4.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随着数字科技及智能化技术的更新迭代，公司对项目的升级改造建设

提出更高的要求，部分项目的建设方案需要进一步优化，因而项目整体实施进度不及预期，无法在原定

计划时间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否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金额为 18,171.89 万元。 

1.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2022 年 1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2月 14 日、2023 年 3月 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3月 22 日、2024 年 4月 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 15,000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杭州为“设计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实

施地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 1,080.93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23.33 万元置换预

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相关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

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截至 2022 年 8

月 1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7,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

限未超过 12 个月。 

2.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一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该事项

发表了核查意见。截至 2023 年 8月 10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一亿元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3.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

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

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截至 2024 年 8 月 8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500 万元全部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4.公司于 2024 年 8月 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

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

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公司使用 5,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

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蔡彬、孙虎、杨祥云、秦鹏、周乔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25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警示函》指出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具体使用项目存在超出《招股说明书》计划金额的情况，公司在未履

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下，调整募集资金使用额度。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上述《警示函》后，

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募集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及时补充履

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公司已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公司于

2024 年 4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设计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升

级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对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进行培训。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其他募集资金

使用违规的情况。 

注：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再次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部运营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

期再次进行调整，由 2024 年 8月 31 日延长至 2026 年 8月 31 日。 


